
討論文件  

2022 年 5 月 10 日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受政府項目影響的土地業權人及業務經營者的補償安排

本文件夾附一份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見附件 )，向委

員簡介政府於 2022 年 5 月 3 日公布為政府收回及清理土地

土地的項目下受影響土地業權人及業務經營者而設的補償

安排的一系列理順措施。  

2. 我們計劃於 2022 年 5 月底或 6 月初，尋求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  (“財委會 ”) 批准資料摘要內第 1(a)、1(b)及 1(c)段

所述的理順措施。這些措施涉及改動財委會以往所批准的補

償安排，因此須得到財委會批准。

3. 我們亦會藉此機會，同步尋求財委會批准修訂基本工

程儲備基金總目 701-土地徵用下分目 1004CA-交地及收地補
償：雜項的涵蓋範圍，以清晰表明此分目涵蓋推行由政府提
出而不屬工務工程計劃 1的刊憲工程所引起的補償開支  (例

如：為確保道路工程能及時完成以配合相關發展落成，作為

精簡安排，政府可能會透過賣地或地契修訂條款要求承批人

／承租人推行所需工程 )。現時，分目 1004CA 涵蓋重歸政府

的所有土地及物業的徵用、交回及清理的補償金 (包括特惠津

貼 )費用。不過，對於不涉及徵用、交回及清理土地但仍然是

由政府要求的工程所引致的補償金費用能否由此分目來支

付，並不清晰。擬議的修訂只是釐清分目的涵蓋範圍。每個

個案可支付的補償金，會繼續按照政府制訂及經財委會批准

的補償政策而定。

發展局  

地政總署  

2022 年 5 月  

1 工務工程計劃下的項目所需的全部土地徵用費用 (直接工程費用除外 )及所有

特惠津貼，均由總目 701 下分目 1100CA-就工務計劃工程而支付的補償金及特
惠津貼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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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受政府項目影響的土地業權人及業務經營者的

補償安排  

引言

在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 ，行

政長官指令：  

就土地業權人  

( a )  把「特惠分區補償制度」 (分區補償制度 )的四個分區級別合

併為兩個級別，即「第一級別」 (涉及發展或相關公共設施

的所需土地 )及「第二級別」 (不涉及發展而是涉及鄉郊改

善或保育的所需土地 )。第一級別的補償率將訂於現行制度

下的甲區水平，而第二級別的補償率將訂於 第一級別補償

率的百分之五十 (見第 9 至 1 2 段 )；  

就業務經營者  

( b )  把「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 下有關業務經營

者最短營運年期的資格準則，由在清拆前登記日期前 營運

不少於七年修訂為在清拆前登記日期 1前營運不少於兩年 (見

第 1 5 至 1 6 段 )；  

( c )  把「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下每個業務經營

津貼額不多於 5  0 00 平方米的露天場地面積上限取消，而地

政總署可運用酌情權 就可疑個案支付少於申請人於清拆前

登記時記錄及申請人聲稱的營運面積的補償金額 (見第 17 至

1 9 段 )；  

1 亦稱為凍結登記。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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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實施詳情的安排  

( d )  上述 ( a )至 (c )的措施將適用於所有未來以及進行中的項目，

以涵蓋更多受影響的土地業權人和業務經營者 (見第 20 至

2 1 段 )；以及  

( e )  更新用以定期調整分區補償制度補償率計算公式內的組成

部分 (見第 2 2 至 25 段 )。

理據

加強收回及清理土地的力度

2 .  當局會持續提升收回及清理土地的力度，以推展各項政府

項目 (包括但不限於新發展區和公營房屋項目 )。與一九九七年七月

至二零一九年三月期間收回約 4 80  公頃私人土地 (以及為相關項目

而另外清理的 1  400 公頃政府用地 )相比，政府  —  

( a )  於 二 零 一 九 ／ 二 零 年 度 、 二 零 二 零 ／ 二 一 年 度 及 二 零 二

一／二二年度已收回 1 20  公頃私人土地 (以及為相關項目清

理 32 0 公頃政府土地 )；  

( b )  根據已知正在籌劃的項目，預計於二零二二／二三年度至

二零二六／二七年度期間收回 50 0  公頃私人土地，及於二

零二六／二七年度後另外收回 20 0  公頃私人土地，以及為

相關項目清理 510  公頃政府土地；以及

( c ) 計劃在上述 ( b )以外收回及清理更多土地，以發展新界北 2及

《二零二一年施政報告》內公布的 北部都會區內的其他公

共項目。由於有關項目的確實範圍仍在研究當中，因此未

有計算在上文所載的數據內。

對補償及安置安排的意見

3 .  政府上一次於二零一八年年中大幅優化為發展清拆行動而

設的補償及安置安排。當時主要聚焦在居於已登記／持牌寮屋的

住戶，為他們引入免經濟狀況審查 的安置選項，讓合資格住戶遷

2 三個擬議發展樞紐為：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新界北新市鎮 (包括香園圍、坪

輋、打鼓嶺、恐龍坑和皇后山 )以及文錦渡物流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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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建造和管理的專用安置屋邨 (在專用安置屋

邨落成前，運用香港房屋委員會或房協現有的租住屋邨單位提供

過 渡 住 宿 安 排 )， 並 為 住 戶 放 寬 申 領 特 惠 津 貼 的 資 格 準 則 及 津 貼

額。就業務經營者而言，政府亦新增了 「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

的特惠津貼」，以及更彈性地處理在已登記／持牌構築物作業務

經營的特惠津貼。  

4 .  公 眾 和 須 遷 置 人 士 對 二 零 一 八 年 年 中 的 優 化 安 排 反 應 正

面。其中，新增由房協提供的免經濟狀況審查的安置選項 大幅提

高受影響寮屋住戶的安置機會。放 寬發放特恵津貼的準則亦令更

多人受恵及增加發放的津貼額 3。  

5 .  另一方面，如第 8 段中闡述，受政府發展清拆行動影響的

人士及不同政治黨派一直有強烈意見，認為政府應理順土地業權

人的補償安排，以及調整於二零一八年年中推出的 「露天／戶外

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 」的審批準則。我們已獲得行政會議的批

准 ， 並 計 劃 修 訂 補 償 政 策 的 相 關 方 面 以 回 應 有 關 人 士 的 合 理 訴

求，確保適時推行各項新發展區和滿足房屋及經濟需要等極需推

展的項目。詳情載於以下部分。  

修訂安排

6 .  當政府為推行公共工程而引用法定權力收回私人土地時，

相 關 法 例 4 規 定 當 局 須 向 土 地 業 權人 和 業 務 經 營 者等 支 付 法 定 補

償  5。此外，政府為各類受影響而符合特定資格準則的人士設立特

3 根據經驗，政府亦為合資格住戶放寬了優化安排的實施細節，例如在處理安置

申請時，政府會彈性詮釋「佔用人不得曾享有資助房屋或相關福利」的要求，

當中會適當考慮申請人已不再擁有任何物業以及他們可能有醫療及 /或社會理據

以支持他們的申請。對於政府為沒有接受安置的寮屋住戶所提供的「核准佔用

人特惠津貼」，政府審視資格要求時，會作類似的彈性處理。  

4 包 括 《 收 回 土 地 條 例 》 ( 第 124 章 ) 、 《 道 路 ( 工 程 、 使 用 及 補 償 ) 條 例 》

(第  370 章 )、《鐵路條例》 (第 519 章 )等。  

5 法例規定，土地業權人的法定補償額為被收回土地的公開市場價值，業務經營

者的法定補償額則是其經營的業務因收地而須遷離並蒙受的損失或損害的款

額。法定補償由地政總署按每宗個案的條件和情況作個別評估和釐定。如雙方

無法就金額達成協議，任何一方均可提請土地審裁處就有關補償申索作最終裁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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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補償安排 6。在收回私人土地時，有關安排可作為法定補償以外

的行政選項，受影響人士可自行選擇申領法定補償或特惠補償。  

( A ) 土地業權人的補償

7 .  土 地 業 權 人 方 面 ， 為 利 便 政 府 收 回 新 界 土 地 推 行 政 府 項

目，政府自一九七八年起一直 實施分區 補償制度。基於新界不同

地區的土地價值因應位置和潛在用途不同而各有高低 的考慮，現

行的分區補償制度設有四個補償分區級別 7，補償率按分區級別定

義所述的土地偏遠程度和項目 預期的潛在用途而遞減。四個補償

分區級別的詳情和補償率載於附件 A。  

8 .  有意見認為，現行政策按項目是否位於新市鎮／新發展區

界線之內而支付不同級別的特惠補償，與新界的最新情況 漸漸脫

節。舉例來說，土地業權人一直表示政府收回新發展區範 圍內劃

作公營房屋發展的土地時按甲區 級別提供特惠補償，但收回新發

展區範圍外劃作公營房屋用途的土地 時卻只按乙區級別提供特惠

補償，並不公平，因為兩種情況同樣是釋放土地發展社會需求殷

切的公營房屋。此外，有 些人認為現行的定義未有就惠及鄉村地

方以外廣泛地區的所需公共設施 (如堆填區、區域污水處理設施、

公 眾 骨 灰 安 置 所 、 鐵 路 延 線 或 新 鐵 路 線 )的 重 要 性 給 予 應 有 的 肯

定，到目前為止仍只按乙區或更低級別提供特惠補償 ，除非有關

土地剛好位於新發展區範圍內 或被視為 「具全港層面重要性」，

惟後者的釋義並不直截了當。  

把分區補償制度下的四個級別理順為兩個級別

9 .  我們計劃把分區補償制度下現有的四個級別理順為兩個級

別，即「第一級別」 和「第二級別」 ，而級別的修訂定義主要按

照收地後的擬定用途 來界定，以確保性質 相似的工程項目 獲得一

致的補償。經修訂後的分區級別定義載於附件 A。  

1 0 . 具體而言，「第一級別」將涵蓋「因發展用途而收回的土

地，包括新發展區和涵蓋住宅或經濟發展等其他發展用途 (包括其

6 一般而言，特惠補償按標準公式和固定金額計算，務求精簡補償事宜的處理程

序，使其更有效率和便捷。  

7 項目適用的補償分區由規劃及土地發展委員會 (主席為發展局局長 )決定。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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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用途 8)，或超越為改善鄉村地方而提供的公共設施」。這個級

別大致上涵蓋現時甲區和乙區下的用途。只要所收回的土地是用

作進行上述發展及有關設施，不論發展項目是 位於新發展區以內

還是以外，同一特惠津貼率將會適用。這可理順現行安排  —  雖然

過往發展集中在新市鎮 ／新發展區內，但現時在新市鎮／新發展

區以外進行發展已變得 普及，可見於近十年在新市鎮／新發展區

以外地區推展的多個公營房屋項目 (如橫洲和錦田南 )。展望將來，

新界會隨着多項籌劃中的新措施繼續轉型，包括推展《北部都會

區 發 展 策 略 》 下 的 新 發 展 項 目 ， 而 有 關 發 展 並 不 會 局 限 於 新 市

鎮 ／ 新 發 展 區 範 圍 內 。 因 此 ， 補 償 機 制 按 照 用 地 是 否 位 於 新 市

鎮／新發展區內來作出區別，愈漸失卻 意義。就性質而言，在新

市鎮／新發展區以外地區推行的發展項目與在新市鎮 ／新發展區

內推行的發展項目並無太大差異 9。再者，把所有超越為改善鄉村

地方而提供的所有公共設施列作第一級別，亦可避免在判斷發展

項目是否具「全港層面重要性」而可獲甲區 (而非乙區或以下 )補償

時的不確定性和流於主觀的問題。  

1 1 . 「第二級別」 將涵蓋「作非發展用途，包括與改善鄉郊及

保育有關的用途」 。這個級別大致上涵蓋現時丙區和丁區的土地

用途 (丁區過往較少用到 )。這個級別涵蓋的項目例子包括但不限於

鄉村改善工程，例如到現時為止一般以丙區提供補償 10的鄉村道路

工程和鄉村排污工程。第二級別亦將清晰地涵蓋為保育用所收回

的土地。我們以往甚少為保育收回土地，但在日後或會 這樣做，

例如按《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建議積極保育濕地 11。

8 包括進行所需的道路工程或排污工程、鄉村遷置以便進行發展、推行屬於發展

項目一部分的保育措施、為配合房屋或經濟發展 (並非擴展原居民鄉村 )而進行的

基建工程。  

9 就地理位置而言，有些房屋發展項目的位置非常接近新市鎮／新發展區，譬如

只在對面或只是一街之隔。就規模而言，一個房屋發展項目的建屋量和配套設

施種類有時與一個新市鎮／新發展區的相若。  

10 儘管因鄉村改善工程而收回土地以往一般是以丙區提供補償，但如所需的土地

位處新市鎮／新發展區範圍內，現行制度下該幅土地會因其位置是處於新市

鎮／新發展區範圍內而獲甲區級別補償。正如上文闡述，鑑於新市鎮／新發展

區界線的參考價值漸減，加上為了確保與新市鎮／新發展區以外的鄉郊改善工

程項目的補償一致，作為是次修訂制度後的相應改動，日後第二級別將適用於

這些工程項目。  

11 為免生疑問，如果因保育而收地是讓附近地區進行發展 (類似先例為因興建塱原

自然生態公園而收地，該次收地按甲區級別作出補償，理由是要補償因古洞北

及粉嶺北新發展區而失去的濕地 )，這類收地項目應視作發展項目的附屬用途，

並按「第一級別」提供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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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別及第二級別的特惠補償率水平  

1 2 .  「第一級別」的補償率將定於甲區補償率的水平，而「第

二級別」的補償率則定為第一級別補償率的 百分之五十，並按第

2 2 至 25 段所述更新的定期調整計算公式重新調整 12。這樣將會讓

修訂制度下兩個級別之間維持合理差距。在日後擬議的兩級分區

補 償 制 度 下 ， 位 處 新 發 展 區 以 外 因 發 展 用 途 被 收 回 土 地 的 業 權

人，將會獲發與新發展區內發展項目同等的「第一級別」補償 ，

金額將增加六成 (相對於未合併補償級別前新發展區以外的發展項

目一般所獲的乙級補償金 )；因非發展用途被收回土地的業權人，

將會獲發「第二級別」補償金，金額將增加兩成 (相對於鄉郊改善

工程未合併補償級別前一般所獲的丙級補償金 )。  

 

( B )  業務經營者的補償安排  

1 3 .  現行制度下，業務經營者可按資格領取以下特惠津貼  —  

( a )  「商鋪、工場、倉庫、船排、學校、教堂及觀賞魚養殖經

營者的特惠津貼」 (於一九八八年推出，對上一次修訂為二
零一八年 )：可供在已登記／持牌構築物營運的業務經營申

領 13。不同種類的業務經營的補償率各有不同；或  

( b )  「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 (於二零一八年增設
14)：這項特惠津貼為在私人農地上運作而沒有違反租契或

相關土地文書條款，或按短期租約在政府土地 (不包括經招

標出租的用地 )上運作的業務經營而設。這些業務的露天場

地以 5  00 0 平方米為上限。露天場地和有蓋地方各有一個特

惠津貼補償率。  

                                                           

12  金額在是次及往後調整將調高至最近整數。  

13  往昔，如業務所在的構築物是已登記／持牌非住用構築物，有關運作用途必須

與一九八二年寮屋管制登記／牌照所記錄的用途完全相符，經營者才合資格申

領有關津貼。在二零一八年有關資格準則得到放寬，如業務所在的構築物是已

登記／持牌非住用構築物，即使該構築物的非住用用途可能與一九八二年寮屋

管制登記／牌照所記錄的用途不盡相同，但屬一九八二年寮屋管制登記／牌照

普遍涵蓋的其他非住用用途，或如業務所在的構築物是已登記／持牌住用構築

物，但用作上述的非住用用途，經營者也可申領特惠津貼。  

14  增設這項特惠津貼處理過往存在的異常情況，即在已登記／持牌構築物運作的

業務屬於違契但 “暫准存在 ”且獲提供上文第 13(a)段所載的特惠津貼，而持有有

效土地文書的業務則沒有渠道申領特惠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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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的特惠津貼補償率載於附件 B。

1 4 .  政府於二零一八年推出「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

貼」，作為法定補償的替代選項以應對按有效土地文書營運的所

謂「棕地」業務。雖然業務經營者能循常設途徑申索法定補償，

但特惠津貼確為更快捷 及較簡便的替代選項。參考過去三年多實

施該項津貼的經驗，我們計劃理順此特惠津貼的兩項審批準則。  

修訂最少營運年期的要求

1 5 .  特惠津貼的資格準則設有最少營運年期要求，現時為清拆

前登記日期前最少七年 (與免經濟狀況審查安置安排下對寮屋住戶

的要求相同 )。最少七年的準則原意是要確保特惠津貼只涵蓋那些

在有關範圍內營運了一段日子，因而可合理 相信為真正受清拆行

動影響的經營者。  

1 6 .  我們計劃修訂最少營運年期的準則，由 清拆前登記日期前

最 少 七 年 減 至 清 拆 前 登 記 日 期 前 最 少 兩 年 。 我 們 的 考 慮 因 素 如

下  —  

( a )  實地情況顯示，業務營運一般較住戶為時較為短暫 ，原因

可能是業務營運更容易受外在因素影響，例如經濟環境、

行業趨勢，以及土地業權人 (在部分個案中包括政府 )因計

劃使用土地作其他用途而要求經營者遷出。參考兩項正在

進行的新發展區項目，即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第一階

段 )和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 (第一階段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底，近四成受影響的業務經營者未能達到上述年期

門檻；  

( b )  根據過往三年多的推行經驗，項目範圍內大部分業務經營

者 (包括在清拆前登記日期前營運未滿七年者 )均為真實業

務經營者。他們提交的資格評估證明文件顯示有活 躍的業

務持續進行。鑑於特惠津貼旨在為已投放 資源開展業務的

經營者紓解困難 (而該等投資通常在業務初期已需投放，與

有關業務是否已在該處七年不太相關 )，因此有理據降低現

行門檻；  

( c )  由於提供的特惠津貼是現金津貼而並非長期的安置 /重置安

排，因此有理據與適用於為住戶提供的免經濟狀況審查安

置下「清拆前登記日期前居住最少七年」的規定脫鈎，而

改為依照適用於政府為沒有接受安置的寮屋住戶提供「核

准佔用人的特惠津貼」 下「清拆前登記日期前居住最少兩

年」的規定；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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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雖然在二零一八年訂立「清拆前登記日期前七年」的現有

門檻原本旨在防止濫用的情況，但實際上業務經營者要遷

入 預 留 作 發 展 的 地 區 單 為 取 得 特 惠 津 貼 補 償 可 謂 並 不 容

易，因為有關業務經營者需要花上不少工夫 (時間及金錢投

資兩方面 )以取得規劃許可和其後的地契豁免書，才可在農

地 上 營 運 ， 而 沒 有 申 請 適 當 許 可 (而 因 此 違 契 營 運 )的 業

務，無論如何也不合資格申領特惠津貼。  

取消津貼額上限  

1 7 .  特惠津貼現時設有每個業務經營最高 5  00 0 平方米的露天場

地津貼面積上限 (按每平方米 4 50 元計算，特惠津貼上限為 22 5 萬

元 )，有關面積是按在清拆前登記日期所記錄的佔用面積計算。設

立此上限是考慮到戶外／露天業務運作 可在無需構築物或其他固

定裝置的情況下擴展，因此當時為謹慎起見訂立上限，以回應對

津貼可能被濫用的關注。  

1 8 .  在過去三年以來，業務經營者曾表達強烈意見，認為面積

上限令大規模的業務不能就其困境獲取 足夠援助或按其營運規模

取得公平的補償。他們認為大規模的業務經營者特別需要足夠的

金錢補償，原因是搬遷 大型機械和貨物，以及在其他地方重置業

務需要相當多的財務資源。  

1 9 .  政府明白此類個案所面對的困難。雖然二零一八年設立面

積上限旨在回應對可能出現濫用的關注 ，但確實沒有證據顯示濫

用的風險與業務運作的規模有關，而個別經營者或會認為，他們

一直奉公守法地運作業務，但卻非因己過而須 被規範於特惠津貼

的面積上限，妥實有欠公允 。經檢討後，我們認為按運作面積補

償而不設立面積上限，較為合理。畢竟，合資格申領這種特惠津

貼的業務經營者，主要是在露天場地營 運而沒有違契的業務經營

者。他們合資格申索法定補償，而根據 法定補償安排，當局在釐

訂應付金額時會考慮整 個戶外運作的面積。作為法定補償的行政

替代選項，特惠津貼遵循同一原則，是合乎邏輯的做法。作為進

一步的保障措施，地政總署 將行使酌情權， 就可疑個案支付少於

申請人於清拆前登記時記錄及申請人聲稱的營運面積的補償金額
15。這項措施將適用於所有業務經營者，不論規模大小。  

  

                                                           

15  地政總署在參考現有記錄 (例如航攝照片和相關土地文件 )後，如發現有明顯濫用

的迹象 (例如大部分被佔用的露天場地未被善用作有關業務的營運用途、有關場

地在清拆登記前以異常速度擴展等 )，將會把可享特惠津貼的面積修訂為該署所

評估屬該業務的真正營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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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其他有關實施詳情的安排  

理順安排的適用範圍  

2 0 .  若第 1 ( a )、 1 (b )及 1 ( c )段就特惠補償的擬議優化措施獲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批准，有關措施將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生

效 (生效日期 )，適用於以下合資格土地業權人及業務經營者  －  

( a )  在 生 效 日 期 後 展 開 的 收 地 及 ／ 或 清 拆 行 動 中 的 受 影 響 人

士；  

( b )  在生效日期時正在進行的收地及／或清拆行動中尚未領取

補償的受影響人士；以及  

( c )  受下列情況影響的人士：  

( i )  在生效日期時正在進行的收地及／或清拆行動中已領

取補償的受影響人士；以及  

( i i )  在生效日期時已完成的收地及／或清拆行動中的受影

響人 士 (不論是否已領 取補償 )，惟有 關行動須 屬 政府

項目的其中一部分，而該項目其後期數的收地及／或

清拆行動正在進行或尚未開始 16。  

正在進行或已完成收地及／或清拆行動的項目 (上文第 (b )及 ( c )項所

述 )包括：正在進行收地及／或清拆的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第

一期、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第一期、錦田南公營房屋發展、朗

邊公營房屋發展、東涌新市鎮擴展；已完成收地及／或清拆但項

目其後期數的收地及／或清拆行動正在進行或尚未開始 的橫洲公

營房屋發展第一期及皇后山公營房屋發展。 這些正在進行或已完

成項目的列表載於附件 C，以作參考。  

2 1 .  第 2 0 ( a )及 20 ( b )段的安排沿用實施補償安排優化措施的既定

做法，而第 2 0( c )段則為一次過的體恤安排，以同等對待同一項目

內或同一項目各期工程的所有受影響土地業權人及業務經營者。  

                                                           

16  一個工程項目會否視為還有其後期數工程，將會根據該項目生效日期時的狀態

決定。為免生疑問，「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 (以及載於此摘要的

相關優化措施 )並不適用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 (即此津貼首次設立的日期 )前已

完成收回土地及 /或清理行動的項目。  

C 



1 0  

更新分區補償率定期調整計算公式內的組成部分  

2 2 .  現時，分區補償制度下的特惠補償率會根據已發展土地價

值的變動並按公式計算變動，每半年調整一次。現行的計算公式

反映三個新市鎮 (即沙田、屯門及荃灣 )  的已發展土地價值，以及

涵蓋三大類已發展土地用途，即商業、住宅及工業用途， 而各類

土地的比重反映一九八八年左右相關分區計劃大綱圖中就該三類

用途的土地比例。計算公式的詳情載於附件 D。  

2 3 .  由於計算公式的組成部分自 19 88 年起未被更新，我們認為

現適時根據最新情況 (在不改變計算公式的現有框架，按照新市鎮

內已發展土地的地價變動的既定調整方法 )，作出更新如下：  

( a )  在計算公式內的「新市鎮組成部分」新增兩個新市鎮，即

元朗、粉嶺和上水。考慮到大部分於未來數年收回土地的

策劃中項目的所在地位於北部都會區 (佔將要收回的 700  公

頃土地的逾 90 % )，我們認為在目前的沙田、屯門、荃灣之

上 ， 加 入 上 述 兩 個 在 北 部 都 會 區 範 圍 內 的 主 要 現 有 新 市

鎮，是合理及適宜；以及  

( b )  根據當前適用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中相關土地用途的面積，

更 新 計 算 公 式 中 該 三 個 現 時 包 括 在 公 式 內 的 新 市 鎮 (即 沙

田、屯門、 荃灣 )不同土地用途的 比重 (相同做法亦適用於

上述 ( a )新增的兩個新市鎮 )。  

2 4 .  上述計算公式的組成部分更新後，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生

效的分區補償率亦會相應調整。甲區補償率 (以及擬議第一級別補

償 率 )  將 會 上 調 ， 農 地 由 每 平 方 呎 1 , 30 2  元 上 調 至 每 平 方 呎

1 , 51 0  元，屋地由每平方呎 2 ,5 83  元上調至每平方呎 2 ,9 95 元。擬議

第二級別的補償率 (訂於第一級別補償率的百分之五十 )同樣會被更

新，農地由每平方呎 65 1  元上調至每平方呎 75 5  元，屋地由每平方

呎 1 , 29 2  元上調至每平方呎 1 , 49 8 元。  

2 5 .  上述重訂的補償率將會由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起生效，適

用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或以後的 收地 項目。此後，每半年的補

償率調整將會根據已更新組成部分的計算公式 17計算，而下一次的

固定周期調整為二零二二年十月一日。 為免生疑問，特惠補償率

根據每半年的調整可升可跌。不論補償率如何調整，進行中或已

完成的收地項目將按既定做法，繼續以收回相關地塊時適用的補

                                                           

17 若地政總署署長認為有理據，可不時作技術修訂。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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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率價格水平為基礎 (包括按上文第 2 0 至 21 段的理順安排下的任

何優化 )。  

影響  

2 6 .  修訂安排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該等安

排對公務員、環境、性別、家庭和生產力沒有直接影響。 修訂安

排的財政影響載於附件 E。對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方面，修訂

安排有助促進更順利和適時進行收地和清拆，以應付本港長遠的

社會經濟需要。  

 

公眾諮詢  

2 7 .  按過往有關優化政府項目的收地及清拆補償安排的慣常做

法，當局沒有在事前就 建議諮詢公眾，以免觸發潛在發展區內出

現投機活動。儘管如此，如 上文所述， 我們制定修訂安排時已考

慮到土地業權人、業務經營者、各政治 黨派及評論員就補償安排

提出的意見。  

 

宣傳安排  

2 8 .  我們會就修訂安排發放新聞稿，接着諮詢立法會發展事務

委員會，並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徵求財委會批准第 1 (a )、

1 ( b )及 1 ( c )段的理順安排。  

 

 

內地關係及相關公關措施  

2 9 .  建議不影響與內地關係，因此無須採取相關的公關措施。  

 

 

查詢  

3 0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聯絡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規

劃及地政 )莊敏婷女士 (電話： 3 50 9  88 3 0)。  

 

發展局  

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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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特惠分區補償制度—現行及修訂安排  

 

現行安排 修訂安排 

分區級別 定義 補償率 分區級別 定義 補償率∆ 

農地@ 屋地@ 農地@ 屋地@ 

基本率 基本率 

截至 每平方呎(元) 截至 每平方呎(元) 

1.4.2022 1,085.0 1.4.2022 2,152.5 

3.5.2022 1,258* 3.5.2022 2,495.5* 

甲 新市鎮發展區^(即位於憲報公

布的新市鎮分區計劃大綱圖所

示新市鎮界線範圍內的地區)，

或受到具全港層面重要性且必

須的⼯程影響的地區。 

 

分區補償率︰ 

基本率的 120% 

 

估價(按每宗個案的情況釐定) 

+ 

分區補償率︰ 

基本率的 120% 

第一 

級別 

因發展用途而收回的土地，包括

新發展區和涵蓋住宅或經濟發

展等其他發展用途(包括其附屬

用途)，或鄉村地方改善以外所

提供的公共設施。 

級別補償率︰ 

 

估價(按每宗個案的情況釐定) 

+ 

級別補償率︰ 

截至 每平方呎(元) 截至 每平方呎(元) 截至 每平方呎(元) 截至 每平方呎(元) 

1.4.2022 1,302.0 1.4.2022 2,583.0 1.4.2022 1,302 1.4.2022 2,583 

3.5.2022 1,510*∆ 3.5.2022 2,995*∆ 3.5.2022 1,510* 3.5.2022 2,995* 

乙 因地點接近毗鄰新市鎮發展區

(藍圖區) #擴大範圍或由於其已

知的市區發展潛力，可能在不久

將來納入市區發展的地區。 

分區補償率︰ 

基本率的 75% 

 

估價(按每宗個案的情況釐定) 

+ 

分區補償率︰ 

基本率的 75% 

截至 每平方呎(元) 截至 每平方呎(元) 

1.4.2022 813.8 1.4.2022 1,614.4 第二 

級別 

 

 

 

 

 

 

 

 

 

 

 

 

 

 

 

因非發展用途而收回的土地，包

括與改善鄉郊及保育有關的用

途。 

級別補償率︰ 估價(按每宗個案的情況釐定) 

3.5.2022 944*∆ 3.5.2022 1,872*∆ 第一級別補償率的 50% + 

丙 並無計劃作市區發展及不大會

受藍圖區日後擴大範圍影響的

地區。但在有關地區內，政府有

時須為與市區發展藍圖直接有

關的目的或須為地區改善計劃

而進行收地。 

分區補償率︰ 

基本率的 50% 

估價(按每宗個案的情況釐定) 

+ 

分區補償率︰ 

基本率的 50% 

  級別補償率︰ 

第一級別補償率的 50% 

截至 每平方呎(元) 截至 每平方呎(元) 截至 每平方呎(元) 截至 每平方呎(元) 

1.4.2022 542.5 1.4.2022 1,076.3 1.4.2022 651 1.4.2022 1,292 

3.5.2022 629*∆ 3.5.2022 1,248*∆ 3.5.2022 755* 3.5.2022 1,498* 

丁 未有包括在其他分區級別內的

地區。 

分區補償率︰ 

基本率的 30% 

 

估價(按每宗個案的情況釐定) 

+ 

分區補償率︰ 

基本率的 30% 

    

截至 每平方呎(元) 截至 每平方呎(元)     

1.4.2022 325.5 1.4.2022 645.8     

3.5.2022 378*∆ 3.5.2022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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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此為經重訂的補償率，由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起生效。  

 
^  亦指新發展區。  

 
# 昔日，政府規劃新市鎮發展計劃時，會先擬備新市鎮發展藍圖 (因此新市鎮以前稱為「藍圖區」)，然後就擴展藍圖區制訂方案，以發展新市鎮擴展區。

時至今日，除了新市鎮之外，其他地區如需適當的規劃管制，也會擬備藍圖。  

 
@ 要確定某土地屬「農地」還是「屋地」以計算特惠補償時，要視乎土地契約是否准許有關土地興建構築物。農地與屋地的特惠補償率對比，反映分區

補償制度旨在取代的土地交換權利制度下收回這兩類土地的換地比率的對比關係。  

 
∆   調高至最近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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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為業務經營者而設的特惠津貼  

 商鋪、工場、倉庫、船排、學校、教堂以及觀賞魚養殖經營者

獲發的特惠津貼的津貼率，會參照私人市場同類處所的租值計算，商

鋪以 7 個月租值計算，工場則以 1 5 個月租值計算，並就戶外／露天地

方以六分之一折算以反映其性質。各個特惠津貼項目設有不同津貼率

比例，以反映業務的不同性質。現行的津貼率及津貼率比例如下︰  

業務性質 津貼率 

(由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商鋪  

(有蓋地方 )  

首 1 0 平方米每平方米 1 6 , 20 0 元，其後

每平方米 8 , 10 0 元，沒有津貼額上限  

 

商鋪  

(戶外場地 )  

每平方米 1 , 35 0 元，合資格面積上限為

5 0 0 平方米 (即津貼額為 67 5 , 00 0 元 )，  

合資格面積下限為 10 平方米  

 

工場  

(有蓋地方 )  

首 5 至 2 5 平方米 1 33 , 50 0 元，其後  

每平方米 2 , 67 0 元，沒有津貼額上限，  

合資格面積下限為 5 平方米  

 

工場  

(戶外場地 )  

每平方米 45 0 元，合資格面積上限為

1  00 0 平方米 (即津貼額為 4 50 ,0 00 元 )，

合資格面積下限為 20 平方米  

 

 

特惠津貼項目  津貼率比例  

戶外場地︰有蓋地方  1 : 6 

學校／教堂︰商鋪  2 : 3 

船排／倉庫︰工場  1 : 2 

觀賞魚養殖︰工場  1 : 1 

露天／戶外業務︰工場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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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有以下兩個津貼率︰  

( a )  露天場地津貼率︰根據上述特惠津貼現行適用於工場露天場地

的特惠津貼率計算，該津貼率現為每平方米 45 0 元 (即參考私

人市場分層工廠大廈每平方米平均租金，以 1 5 個月租值計

算，及以六分之一折算以反映戶外／露天性質 )。每位業務經

營者的合資格面積下限為 20 平方米，而最高津貼額的面積上限

為 5  000 平方米；以及  

( b )  有蓋地方津貼率︰用作經營有關業務並由合資格構築物 (包括

任何已登記／持牌構築物或由相關土地文書所准許的構築物 )

佔用的有蓋地方的津貼率，是根據當時適用於工場有蓋地方的

特惠津貼率，即首 5  至 2 5 平方米 13 3 , 50 0 元，其後每平方米

2 , 67 0 元，合資格面積下限為 5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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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正在進行或已完成收地及／或清拆行動的項目  

正在進行收地及／或清拆行動的項目  

1 .  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2 .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  

3 .  錦田南公營房屋發展計劃 :  

(i) 元朗錦田南發展計劃工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  前期工程  

(ii) 元朗錦田南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  

－第一期  

4 .  元朗朗邊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  

5 .  東涌新市鎮擴展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  

6 .  在古洞南設立農業園－第一期  

 

已完成收地及／或清拆行動的項目，但有關行動屬政府項目的其中

一部分，而該項目其後期數的收地及／或清拆行動正在進行或尚未

開始 1 

7 .  新圍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第一期  

8 .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第一期主體工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

工  程  

9 .  粉嶺皇后山公營房屋發展之屋邨道路、排水渠及污水渠建造工

程，及兩所設有 3  0  間課室的小學  

1 0 .  元朗橫洲第一期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  

 

 

                                                           

1  一個工程項目會否視為還有其後期數工程，將會根據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的狀態決

定。為免生疑問，「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 (以及載於此摘要的相關優

化措施 )並不適用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 (即此津貼首次設立的日期 )前已完成收回土

地及 /或清理行動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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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調整特惠分區補償制度下特惠補償率的計算公式  

 

 

 根據現行特惠分區補償制度下定期每半年調整特惠補償率

的機制，地政總署會計算在上一次調整日期及即將調整日期 (在

四月一日或十月一日 )的加權平均土地價值，並比較兩者的值以

計算需調整的幅度。  

 

2 .   現時，加權平均土地價值是以三個新市鎮  (即沙田、荃灣、

屯門 )  內三大類土地  (即  ( i )  「商業／住宅」地帶 1和「住宅  (甲類 )」

地帶 2； ( i i )  「住宅  (乙類 )」地帶 3；以及  ( i i i )  「工業」地帶 4)在有

關地區於 1 988 年 (即是上一次檢討調整機制 )時的分區計劃大綱

圖內的面積為準，運用以下公式計算價值：  

 

各類土地價值  X  各類土地在每個指定新市鎮內的面積  

所選類別土地在所有指定新市鎮的面積總和  

 

 

3 .  為更新公式，我們會  ( a )  新增兩個新市鎮 (即元朗和粉嶺及

上水 )；以及  ( b )  更新三個現有新市鎮內不同土地用途的比重，( a )

和 (b )  均以現行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各類相關用途土地的最新

面積作基礎。  

 

                                                 
1  是指容許商業及住宅混合用途的土地用途地帶。  

 
2  劃為「住宅  (甲類 )」地帶的用地容許高密度住宅發展。在建築物的最低三層，

商業用途屬經常准許的用途。  

 
3  劃為「住宅  (乙類 )」地帶的用地容許中密度住宅發展。  

 
4  劃為「工業」地帶的用地主要作一般工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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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財政影響  

 

  我們計劃載於文件摘要第 1 (a )、 1( b )及 1 (c )段的擬議理順

安排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生效 (生效日期 )，適用於下列合資格

土地業權人及業務經營者：  

 

( a )  在生效日期後展開的收地及／或清拆行動下的受影響人

士；  

 

( b )  在生效日期時正在進行的收地及／或清拆行動中尚未領

取補償的受影響人士；以及  

 

( c )  為下列情況的受影響人士作出一次過體恤安排：  

 

( i )  在生效日期時正在進行的收地及／或清拆行動影響

中已領取補償的受影響人士；以及  

 

( i i )  在生效日期時已完成的收地及／或清拆行動中的受

影響人士 (不論是否已領取補償 )，惟有關行動須屬

政府項目的其中一部分，而該項目其後期數的收地

及／或清拆行動正在進行或尚未開始 1。  

 

2 .   由於補償政策連同擬議措施將適用於生效日期後所有收

地及政府發展清拆行動，而該等行動的規模及受影響人士的範圍

均會持續改變，因此現時不能就相關的財政影響作出徹底估算。

根據籌劃中的收地／清拆行動所作的概括評估 2，估計文件中所

有優化措施將在五年期間 3帶來共約 63 億元的財政影響 (等同在

同期內已知項目超過 600 億元的主要特惠補償金的粗略估計支

                                                 
1  一個工程項目會否視為還有其後期數工程，將會根據該項目在生效日期時的

狀態決定。為免生疑問，「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以及載於此摘

要的相關優化措施 )並不適用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日 (即此津貼首次設立的日

期 )  前已完成收回土地及 /或清理行動的項目。 

 
2  就未來項目而言，有關的財政影響會根據截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適用的補

償率作評估。就正在進行和已完成的項目而言，有關的財政影響會根據有關項

目在收回土地及／或清拆當時適用的補償率作評估。  

 
3  實際支付補償的時間，視乎土地業權人考慮／接納政府補償建議以及地政總

署查核業權的時間而定。因而有機會比上述所表示的五年時間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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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約 1 0% )。詳情如下：  

 

( a )  分區補償制度下的「第一級別」，會增加須向受新市鎮／

新 發 展 區 以 外 的 發 展 影 響 的 土 地 業 權 人 支 付 的 特 惠 補

償，由現時的乙區提升至日後的第一級別，其補償率訂於

現行的甲區水平，因此有關項目為土地業權人提供補償

的開支將增加 60%。根據已知籌劃中的項目及正進行清

拆而當中尚未領取補償的土地業權人的資料，相關的額

外財政影響約 50  億元，涉及新市鎮／新發展區以外的 15

個公營房屋項目，共收回約 1  8 00 個私人地段以提供近

1 2 0  00 0  個公營房屋單位。  

 

( b )  分區補償制度下的「第二級別」，會增加須向受非發展用

途項目 (主要為鄉村改善及鄉郊渠務工程項目 )影響的土

地業權人支付的特惠補償，由現時的丙區提升至日後的

第二級別，因此有關項目土地業權人的補償開支將增加

2 0 %。根據已知籌劃中的項目及正進行清拆而當中尚未領

取 補 償 的 土 地 業 權 人 的 資 料 ， 相 關 的 額 外 財 政 影 響 約

1 0  億元，牽涉 23 個項目，共收回約 1  37 7 個私人地段。 

 

( c )  有關「露天／戶外業務經營者的特惠津貼」的優化措施，

將修訂最少營運年期的規定，並取消特惠津貼下露天場

地的最高津貼額面積上限。對於未來項目受影響業務經

營者的財政影響將視乎每個項目中業務經營者的資格和

營運面積而定，並且只能在每個項目完成登記和詳細資

格審查後才能確定。至於正在進行的項目，根據現有資

料，就五個正在進行的項目中涉及的 3 1 個業務經營者，

相關的額外財政影響約 5 , 00 0 萬元。  

 

( d )  上文第 1 ( c )段所述的一次過體恤安排的額外財政影響約

為 3 . 3 億元，涉及四個正進行的清拆項目 (有關人士已領

取補償 )及三個已完成項目 (不論有關人士是否已領取補

償 )下， 1 5 0 個已收回地段和四個業務經營者。  

 

3 .   另外，更新用以定期調整分區補償制度補償率的計算公

式組成部分會將農地的補償率技術上由每平方呎 1 ,3 0 2  元修訂

至每平方呎 1 , 51 0  元，以及將屋地的補償率由每平方呎 2 , 58 3  元

修訂至每平方呎 2 ,9 9 5 元。根據預計於生效日期至二零二二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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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十日期間  (即在下一輪固定周期調整前上述更新補償率適

用期間 )  計劃的收回土地項目，因上升的特惠補償率而帶來的額

外財政影響為 4 . 8 億元。我們現階段未能估算於上述期間後收地

的項目所涉及的額外財政影響，因按既定的公式為本的方法調整

的補償率，其調整方向  (可升可跌 )  及幅度會視乎當時的市場狀

況。  

 

4 .   個別工務工程計劃就獲批准的特惠津貼 的預算現金流量

需求，會於相關年度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01－土地徵用下

整體撥款的相關分目尋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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